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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动物诊疗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畜牧兽医厅(局、委),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,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:

近年来,我国动物诊疗行业特别是宠物诊疗行业快速发展,有

力促进了动物防疫工作和宠物经济发展,但未经许可从事动物诊

疗、诊疗活动不规范等情况仍时有发生。 为进一步规范动物诊疗

秩序,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,现就加强动物诊疗管理工作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审查备案,加强源头管理。 发证机关要严把动物诊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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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入关口,按照 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审批条件和程

序,规范开展动物诊疗许可审查。 2025 年 9 月 1 日起,全面启用新

的动物诊疗许可证,证书样式和填写按照《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

电子证照 动物诊疗许可证》 (C 0401—2024)标准执行,证书编号、

防伪二维码等信息以及证书版式文件通过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

“动物诊疗机构信息管理”模块自动生成,提高制证的规范性和便

利性。 鼓励各地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动物诊疗机构换发新证。 督

促辖区动物诊疗机构及时做好本机构聘用执业兽医备案工作,做

到应备尽备。

二、强化制度落实,规范诊疗活动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
动物诊疗活动监督管理,压实动物诊疗机构责任,全面落实信息公

示、人员管理、处方行为、用药管理、诊疗废弃物处置、年度报告等

制度要求。 重点规范兽医处方行为,严格按照处方权限和《兽医处

方格式及应用规范》开具、书写、保存处方;规范用药行为,不得使

用假劣兽药和农业农村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;落

实年度报告制度,指导动物诊疗机构和执业兽医及时、规范报告年

度活动情况,将年度报告作为监督检查的参考和依据,逐步实现精

准监管、科学监管。

三、坚持问题导向,打击违法行为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畅通

投诉举报渠道,及时发现辖区动物诊疗领域存在的问题,严肃查处

相关违法违规案件。 重点打击未经许可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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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;打击动物诊疗机构超出核定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、使用未在

本机构备案从业的执业兽医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等行为;打击未经

执业兽医备案从事经营性动物诊疗活动以及执业兽医超范围从事

动物诊疗活动、未按规定开具处方等行为。 及时曝光动物诊疗领

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,发挥警示震慑作用,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四、加强培训教育,提升服务能力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、《动物诊疗机构

管理办法》、《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》以及兽医处方、动物

诊疗病历相关制度规范的宣传,促进经营主体增强守法意识、规范

开展动物诊疗活动。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在 2025 年年

底前投放一批公益性的执业兽医继续教育课程,并逐步丰富完善

课程内容。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执业兽医继续教

育计划,有序推进执业兽医继续教育工作开展,不断提高动物诊疗

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五、运用信息化手段,提高监管水平。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

中心要升级完善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“动物诊疗机构信息管

理”和“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”模块功能。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

要组织摸清辖区动物诊疗机构现状,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将辖

区内依法设立的动物诊疗机构、依法备案的执业兽医信息全部纳

入信息平台管理,做到应纳尽纳、准确全面,并在后续工作中实行

动态管理。 有序推进动物诊疗机构和执业兽医备案信息的公众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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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,加强社会监督,促进动物诊疗活动依法依规开展。

六、加强协作配合,形成工作合力。 动物诊疗活动涉及价格收

费、污染防治等多方面工作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市场监

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协作配合,建立线索移送、信息共享等机制,提

升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效能;动物诊疗许可职能划转至综合行

政审批部门的,还要强化审管衔接和联动。 发挥相关协会在行业

自律、诚信经营等方面的作用,探索动物诊疗纠纷防范化解机制。

请各地及时将动物诊疗管理中发现的问题、执法典型案例、有

关经验做法和意见建议报我部畜牧兽医局。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5 年 6 月 26 日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6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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